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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情况 

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

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

知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以电话及书面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。会议

由公司董事长兹留柱先生召集和主持，应到董事 5人，实到董事 5人。

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、召集、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 会议基本情况 

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，审议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议案内容：2016年12月29日，公司与关联方山东盛世千岛山庄养

老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千岛”）签订销售合同，约定公司

向盛世千岛销售卫生间模块化节排水装置、保温板、地暖管、干混砂



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1 

浆、木塑瓦等，合同约定总价款约5,000.00万元，具体金额以实际供

货进行结算，同时约定合同签订后公司向盛世千岛缴纳合同总金额的

30%作为产品质量保证金，该合同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。

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3日披露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2）。 

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柱集团”）同为公司、盛

世千岛控股股东，其中，金柱集团持有公司42.33%股份，持有盛世千

岛55.41%股份；兹留柱同时担任公司及盛世千岛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；

兹延君担任公司董事，兹留柱与兹延君为父子关系；王国新同时担任

公司及盛世千岛董事；王德军担任公司监事，同时担任盛世千岛总经

理。 

鉴于董事兹留柱、兹延君、王国新为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

的关联方，需回避表决，参与该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，

此议案需直接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山东盛世千岛山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购销合同

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议案内容：公司与盛世千岛就上述合同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约定：

经合同双方友好协商，盛世千岛退回已收到的公司产品质量保证金

后，公司不再向盛世千岛缴纳产品质量保证金,主合同其他条款仍然

有效。2016年12月30日，公司收到盛世千岛退回的产品质量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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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3日披露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山东盛世千岛山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3）。 

鉴于董事兹留柱、兹延君、王国新为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

的关联方，需回避表决，参与该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，

此议案需直接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公司拟于2017年1月18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 

《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3日 


